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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草稿 

 

经社会第六十八届会议(2012 年)的举行日期、地点和主题 

 

1. 经社会收到了秘书处关于“经社会第六十八届会议(2012 年)的

举行日期、地点和主题”的说明 (E/ESCAP/67/18)。 

2. 下列国家的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：孟加拉国、中国、印度、巴基

斯坦、泰国和土耳其。 

3. 经社会决定于 2012 年 4 月或 5 月间在曼谷举行其第六十八届会

议；具体的举行日期将在与常驻代表及经社会成员指定的其他代表咨

询委员会(常驻代表咨委会)进行协商后确定。 

4. 关于经社会第六十八届会议的主题，共提出了如下两项备选主题

供各方审议： 

(a) 应对城市化挑战：努力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城市发展； 

(b) 进一步推动在亚洲及太平洋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。 

5. 经对各国提出的不同意见进行审议后，经社会核可采用“进一步

推动在亚洲及太平洋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”作为经社会第六十八届会

议的主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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